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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導覽解說學分學程計畫書 

壹、 計畫目的 

    本學程旨在培育跨領域之人文導覽解說人才，目前產官學界欠缺系統性人文導覽解說人員，專業

導覽解說人才需求甚殷。為契合目前休閒旅遊市場深度體驗的經營模式，本學程側重人文類之導覽解

說人員培養，充分彰顯現今文化與創意產業的趨勢。 

     本學程由應用中文，休閒產業管理、觀光管理三個學系合作成立跨領域學程，培育本校高雄校

區文創和商資兩學院的學生成為能夠發揮自信心、創新、創意、熱誠以及豐富知識技能的專業人文解

說導覽人員。本學程涵蓋(1)人文知識 (2)導覽解說技能與知識 (3)專業人文場域學習三大項目，開

設18門課程、36學分供學生選修。 

貳、 法源依據 

    依據「實踐大學學程設置辦法」︰各教學研究單位籌設學程時，應提具計畫書並依本辦法之規定

辦理。學分學程之計畫書應經設置單位提送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學位

學程之計畫書應經設置單位依本校「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審核機制流程規劃」辦理，經提送校務

發展委員會通過並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通過，陳報教育部備查或核定後，方可公告實施，修正時

亦同。前項所稱計畫書之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學程名稱】、【設置宗旨】、【設置學分學程或學位

學程】、【召集人及參與教學研究單位】、【授課師資】、【學程必修科目學分、選修學分及應修學分總數】、

【所需資源之安排】、【行政管理】、【招生名額】、【對外招生之報考資格或受理申請資格之規定及核可

程序】、及【其他特殊規定事項】。 

參、 計畫細節 

一、 學程名稱： 

人文導覽解說學分學程 

二、 設置宗旨： 

    本學程旨在培養學生在觀光休閒與文化創意產業領域，擔任導覽解說人員的相關技能與知識，本

學程培育學生具有以下專業的就業能力： 

1.賞析人文特色的能力。 

2.推展實質與非實質人文事務之知識及能力。 

3.整理並規畫導覽解說人文題材的知識與能力。 

4.服務於人文導覽解說領域的知識、技能與態度。 

三、本學程屬學分學程，實施要點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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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及參與教學單位： 

 召集人為文化創意學院院長。 

 負責人為應用中文學系、休閒產業管理學系與觀光管理學系系主任。 

 管理人為應用中文學系系主任。 

 教學單位為文化與創意學院應用中文學系、休閒產業管理學系與觀光管理學系。 

 本課程開放本校高雄校區各學系學生修習。 

四、授課師資： 

  應用中文學系、休閒產業管理學系與觀光管理學系之教師。 

 

五、課程表：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修課年級/學期 學分 

(1) 人文知識 (12學分) 

古蹟與文化 應中系 一下 必修 2 

詩選及習作(一) 應中系 二上 選修 2 

臺灣文學史 應中系 二下 選修 2 

高屏文化概述 應中系 二下 選修 2 

旅遊文學選讀 應中系 四上 選修 2 

國際禮儀 觀光系 一下 選修 2 

(2) 導覽解說技能與知識 (10學分) 

人文社會解說 觀光系 四上 必修 2 

解說及環境資源管理 休產系 二下 必修 2 

（二擇一） 森林及自然資源經營學 休產系 二下 

華語口語與表達 應中系 二上 選修 2 

在地文化導覽 觀光系 三下 選修 2 

(3) 專業人文場域學習 (14學分) 

原住民鄉土文化 休產系 三上(下) 選修 2 

原住民藝品賞析與製作 休產系 三上(下) 選修 2 

節慶文化活動規劃 休產系 一上 選修 2 

國際文化習俗與禮儀 休產系 一上 選修 2 

文化創意產業與觀光 觀光系 一下 選修 2 

多元文化與博物館觀光 觀光系 四下 選修 2 

神話與民間傳說 應中系 二下 選修 2 

合計: 36 學分 

註： 

1. 學程應修學分總數為 12學分，含學程必修 6學分與選修 6學分，可從課程表中自選。 

2. 學生修習本學程之學分，必須至少有六學分不屬於主系、雙主修學系或輔系之必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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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政管理： 

    本學程由應用中文學系為主要管理單位。本學程之申請流程及申請表如附件二、附件三。 

七、招生名額： 

    本學程開放本校學生申請，行政管理單位視課程及學生數彈性調整招生名額。 

八、對外招生之報考資格或受理申請資格之規定及核可程序： 

不對校外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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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創意學院人文導覽解說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一、 本實施要點依據「實踐大學學程實施辦法」訂定。 

二、 人文導覽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規劃之課程由應用中文學系、休閒產業管理學系、觀光

管理學系共同開設。 

三、 本學程由文化與創意學院設置學程小組，置學程委員 5-7人，由本院所屬之相關專長老師組成。

由院長召集，應用中文學系、休閒產業管理學系與觀光管理學系系主任，負責學程小組之運作、

課程規劃及師資邀請等事宜。 

四、 本校各學系學生自一年級下學期起(轉學生自轉入第二年起)至最高規定修業年級止(不包含延

長修業年限)，得申請修讀本學程。 

五、 學生申請修習本學程，應於規定選課期間向文化與創意學院提出申請，並由學院核定，逾期不

受理。 

六、 本學程課程規劃表，共開設 36學分。至少須修畢其中 12學分，且成績及格，方授予學分學程

證書。 

七、 學生修習本學程之學分，必須至少有六學分不屬於主系、雙主修學系或輔系之必修科目。 

八、 學生修習本學程，若他系有開設與學程相同的科目且學分相同，可於他系修課。 

九、 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十、 修習本學程的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十一、 凡修本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由文化與創意學院發給學分學程證明。修讀學程學生，已

符合主學系畢業資格但尚未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其修業年限應符合大學法修業年限及

本校學則規定。 

十二、 放棄學程修習資格並申請畢業者，應於每學期期末考試(畢業考試)後一週內向申請單位提出

申請，且不得於畢業後再要求補修學程課程。 

十三、 本實施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陳請院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十四、 本實施要點修正後，未修畢本學程之學生得以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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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文化與創意學院 

   人文導覽解說學分學程申請流程 

符合修讀學程條件者依本院公告日期提送 

修讀學分學程申請書 

 
檢附前學期成績證明單 

修讀學分學程申請書 

經原學系系主任同意 

 

 

將申請案送至學程負責人核章 

 

 

文化與創意學院彙整 

遴選結果 

 

 

由文化與創意學院 

公佈該學年度修讀學分學程學生名單 

 

 

修滿學程規定課程及學分數之學生 

於畢業前向原學系提送學分學程證明申請書， 

並檢附歷年成績表申請確認學程資格 

由各學系製冊送交文化與創意學院 

 

 

 

學程召集人核章 

 

 

學院頒發學分學程證明書 

 

 


